河海大学部门文件
河海教务〔2015〕9号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关于组织开展2015年省级实验教学与实践教育中心
申报工作的通知
各学院：

     根据《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开展2015年省级实验教学与实践教育中心申报工作的通知》苏教办高〔2015〕5号文件精神，教育厅将面向全省普通本科高校，开展2015年省级实验教学与实践教育中心申报工作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    一、建设项目

基础课实验教学示范中心，学科综合训练中心，实践教育中心。

二、申报条件
　　详见附件2。

三、申报程序

1、学院提出申报意向，填写申报材料。

各学院应积极开展研讨和规划，组织符合条件的实验教学与实践教育中心进行申报。拟申报单位自行完成《江苏省高等学校实验教学与实践教育中心立项申报表》（附件1）填写工作，于4月24日前将申报表电子稿发至教务处实践科信箱。

2、申报省级实验教学与实践教育中心需建设专门的网站。网站内容是评议专家了解中心建设情况的重要途径，拟申报单位应特别重视网站内容建设，对照申报要求进行充实和完善。
3、专家评议，确定推荐单位

教务处根据各学院申报意向，组织专家评议，4月30日前确定向省教育厅推荐的申报单位。根据省厅推荐限额，我校可申报2个中心。
4、材料完善与网上报送
拟推荐单位按照专家评议意见修改申报材料，经学院领导签字、盖章，5月8日前送至教务处实践科，同时将申报材料电子稿发送至教务处实践科信箱。教务处统一向省教育厅进行网上申报。
5、报送教育厅
学校审核无误后，报送省教育厅。
四、其它事宜
联系部门：教务处实践科
联 系 人：武晓楠   联系电话：58099175（5175）

电子邮件：教务处实践科（办公自动化）

附件：
1. 江苏省高等学校实验教学与实践教育中心立项申报表
2. 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开展2015年省级实验教学与实践教育中心申报工作的通知（苏教办高〔2015〕5号）
教务处

2015年3月30日
